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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瑞 

摘 要 

判教，也稱教相判釋，是對佛教教法從時間先後、義理深淺等方面作出的一

種判斷和解釋。中國佛教的判教始於南北朝時期，以釋慧觀作序的《大涅槃經》

為肇始。隋唐時期，隨著宗派佛教的興起，佛教判教也進一步精細化、理論化和

系統化，其中以天臺宗的「五時八教」說和華嚴宗的「五教十宗」說為代表。不

同宗派的判教思想，代表了各自對於佛陀一代時教的不同理解。因此，如果要對

某一宗派的思想進行深入地研究，就應該首先把握這一宗派的判教思想。可以這

樣說，判教思想是打開宗派佛教的一把鑰匙。學界對於佛教的判教思想已有了一

定的研究，但是專門論述宗派佛教判教思想的研究成果還比較稀少，如對華嚴宗

判教思想的論述就為數不多，並且在某些觀點上面，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本文主要從內容、方法、價值意義三個方面試對法藏「五教十宗」說進行解讀和

闡釋。眾所周知，法藏「五教十宗」說是在廣泛吸收天臺、唯識等宗判教思想的

基礎上形成得新的判教思想。對於如何料簡前人判教思想，這是法藏首先要回答

的問題。因此在第一個問題中首先闡明法藏對於前人判教思想的評價與基本觀點，

其次以圖表的形式論說法藏五教與十宗的基本內容，最後闡發五教與十宗的聯繫

與區別。第二個部分主要圍繞法藏「五教十宗」說的判教依據而展開，即“就法分

教，以理開宗”。首先，分析和論證法藏判教思想的兩個重要特點，即圓融觀與次

第觀，以此彰顯法藏判教思想的獨特性與創造性；其次，論述法藏弟子慧苑對「五

教十宗」說的批判及其立論的依據；第三以《華嚴經探玄記》為主，論述和分析

法藏頓教思想的獨特內涵，以回應慧苑的批判。第三個部分，主要是以義學佛教

為線索，對法藏「五教十宗」判教思想做一評價與總結，兼論評價的標準問題。

法藏的判教有其獨特性與創造性的一面，但作為義學佛教的判教思想，法藏很難

能給予以信仰為宗趣的淨土法門一個合理的位置，這是法藏判教思想的局限性所

在。雖然有缺憾，無法真正做到「圓融無礙」，但瑕不掩瑜，法藏的「五教十宗」

說仍然是中國佛教判教史上的一座高峰。 

關鍵字：判教、五教、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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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也稱教相判釋，是對佛教教法從時間先後、義理深淺等方面作出的一

種判斷和解釋。中國佛教的判教始於南北朝時期，以釋慧觀作序的《大涅槃經》

為肇始。隋唐時期，隨著宗派佛教的興起，佛教判教也進一步精細化、理論化和

系統化，其中以天臺宗的「五時八教」說和華嚴宗的「五教十宗」說為代表。不

同宗派的判教思想，代表了各自對於佛陀一代時教的不同理解。因此，如果要對

某一宗派的思想進行深入地瞭解，就必須首先把握這一宗派的判教思想。可以這

樣說，判教思想是打開宗派佛教的一把鑰匙。學界對於佛教的判教思想已有了一

定的研究，但是，專門論述宗派佛教判教思想的研究成果還比較稀少，如對華嚴

宗判教思想的論述就為數不多，並且在某些觀點上面，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本文試從內容、方法、價值意義三個方面來對法藏「五教十宗」說進行解讀和闡

釋。 

一 

在法藏的著作當中，對於判教問題的論述隨處可見，其判教思想主要經歷了

三個重要階段：早期、中期、晚期，「五教十宗」說屬於法藏早期的判教思想。關

於「五教十宗」說的論述，主要集中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簡稱《華嚴五教

章》）和《華嚴經探玄記》（簡稱《探玄記》）中。《五教章》是法藏專門論述其五

教思想的體系化著作，《探玄記》第一卷中，也有對五教十宗的詳細論證。 

從內容上看，「五教十宗」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料簡其他宗派的判教說和成

立自家的判教思想。在《五教章》和《探玄記》中，法藏一共列舉了中國佛教的

十家判教思想，並對印度佛教的判教思想也作了詳盡的闡釋。可以這樣說，法藏

對於整個佛教的判教思想，進行了一次系統地整理與總結。與此同此，法藏也成

為了佛教判教思想史上的集大成者。對於不同宗派的判教思想地料簡，也為華嚴

宗判教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法藏在《五教章》中所列的十家判教思想，詳見下表： 

時代 人物 判教名稱 

北魏 菩提流支 一音教  

陳、隋 慧誕1、淨影慧遠 頓漸二教 

北魏 光統、遵統 漸頓圓三教 

齊 大衍 因緣、假名、不真、真實四教 

齊 護身 因緣、假名、不真、真實、法界五教 

                                                             
1 誕，《大正藏》原作「護」，據《大正藏》校勘，應為「誕」。 誕法師，隋代人，為曇延之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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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 耆闍（安廩） 因緣、假名、不真者、真者、常者、圓者六教 

梁 法雲2 三乘、一乘四教 

陳、隋 慧思、智顗 藏、通、別、圓四教 

唐 慜法師 屈曲、平等二教 

唐 玄奘 轉、照、持三法輪三教 

《探玄記》晚出於《五教章》，法藏在《探玄記》中論述的「十家」與前所述

的有一些出入。如以真諦的二教說替換慧誕的二教說；加入吉藏的三輪判教，刪

除了耆闍的六教說。這裡的替換和刪除不是偶然的，是法藏對於各家思想精心料

簡的結果。真諦、吉藏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其思想深邃，意境幽遠。

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思想影響著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隋唐之際，中國佛教逐

漸由學派向宗派過渡，其中宗派佛教的形成，有賴於判教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完

善。雖然宗派佛教的發展不是完全由判教思想所決定的，但是，判教思想的高度

理論化、系統化則是宗派佛教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法藏在《探玄記》中列舉了智顗、吉藏、玄奘的判教思想，並以此作為依止，充

分說明了法藏對於當時佛教思想的準確把握。與此同時，這也為法藏的判教提供

了一個很高理論基點，不論其自覺與否，法藏的判教思想必定是一份很難回答的

試卷。在以往的研究當中，學者們對於法藏所立十家，往往偏重於《五教章》而

很少關注《探玄記》。通過以上論述不難看出，《探玄記》所列的十家要比《五教

章》所列的十家更具有典型性和影響力。因此，在十家判教這個問題上，必須重

視《探玄記》的記載，這對於理解和評判法藏的判教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五教章》與《探玄記》中，法藏不僅總結和歸納了十家的判教思想，同

時也對其作了價值上的判斷，只是法藏表達得比較含蓄和婉轉。一方面，在《五

教章》和《探玄記》中，法藏以古來十家所立之判教為「龜鏡」；另一方面，法藏

也承認了判教所表現的差異性，因此不能完全的、無保留的全部接受。 法藏在《探

玄記》中說： 

此上十家立教諸德，並是當時法將英悟絕倫。如思禪師智者禪師等，神異感

通跡參登位，靈山聽法憶在於今。雲法師依此開宗講法華感天雨華等，並如

《僧傳》等所顯。又此諸德豈夫好異，故分聖教?但以解該群典異軫呈根,言

不得已,開宗別釋,務令聖說各契其宜。問此上十說誰是誰非,答依《成實論》。

                                                             
2 法藏在列舉法雲的判教時，還列舉了信行的一乘、三乘二教說。因此，在《五教章》中，所列的

判教共有十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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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內外中間之言,遂即入定，時3有五百羅漢各釋此言。佛出定後同問世尊，

誰當佛意，佛言並非我意。諸人問佛，既不當佛意將無得罪，佛言雖非我意

各順正理，堪為聖教，有福無罪。況此諸說各有少多聖教為證，是故不可全

非棄耳。4 

雖然法藏以「言不得已」、 「各契其宜」來調和各種判教學說之間的差別。

但是，面對各家之間的種種差異，法藏不得不作出一個明確的回答。因此法藏援

引《成實論》，依佛陀的聖言量為評判標準。「況此諸說各有少多聖教為證，是故

不可全非棄耳」，法藏在這裡明確地表達了自己觀點：對於佛陀一代時教的判釋，

必須以聖教為依憑，這是最基本的，也是原則性的要求，離開佛陀聖言量的判教

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判教畢竟有高低之別，即「各有少多聖教為證」。因此，在

吸收各家判教思想時必定有所損益，即「不可全非棄耳」。 

通過以上論述不難看出，法藏在成立自家判教學說之前，做了非常充分的理

論準備。其判教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時，必須要闡明自家宗趣。在《五教章》卷

一和《探玄記》卷一中，法藏提出了自己的判教依據與內容，即「初就法分教，

教類有五；後以理開宗，宗乃有十」。5 

所謂依法五教，見下表： 

五教名稱 判教依據 《華嚴金師子章》的概括 代表經論 

小乘教（愚

法二乘教） 

初小乘可知 師子雖是因緣之法，念念

生滅，實無師子相可得，

名愚法二乘教。 

四部《阿含

經》，《俱舍論》 

大乘始教 依《深密經》三時說，

未盡大乘法力，故判

為始教。 

即此緣生之法，各無自

性，徹底唯空。 

《般若》、《解深

密經》，《中

論》、《瑜伽師地

論》 

大乘終教 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

當成佛。方盡大乘至

極之說。立為終教。 

雖複徹底唯空，不礙幻有

宛然。緣生假有，二相雙

存。 

《勝鬘經》、《密

嚴經》，《起信

論》 

                                                             
3 定時，《大正藏》原作「遂即入定時」，據文義定時處應斷開成為前後兩句。 
4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111 中、下。 
5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 號，頁 48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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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教 但一念不生即名為

佛。不依位地漸次而

說。故立為頓。 

即此二相，互奪兩亡，情

偽不存，俱無有力，空有

雙泯，名言路絕，棲心無

寄。  

《楞伽經》、《維

摩詰經》 

圓教 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

位即一位。是故十信

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

等。依普賢法界帝網

重重主伴具足故。名

圓教。 

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混成

一塊，繁興大用，起必全

真；萬象紛然，參而不

雜。一切即一，皆同無

性；一即一切，因果曆

然。力用相收，卷舒自

在，名一乘圓教。 

《法華經》、《華

嚴經》 

從圖表可以看出，法藏的五教是依據佛陀說法的深淺而立教的，在《華嚴金

師子章》中，法藏又運用比喻的手法，以空性與緣起作為評判五教高低的準則。

正如《探玄記》所說：「此就義分，非約時事」。五教中的大乘始教與大乘終教雖

然有義理的深淺之別，但就修行次第而言，二者「並依地位漸次修成」，因此又同

屬漸教。頓教，是法藏判教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是區別於天臺「五時八教」說的

重要標誌。但是，「頓教」的提法也受到了後來學者們的質疑和批判。頓教的判釋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下文中將嘗試分析和論述這個問題。圓教，法藏又細

分為兩種：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所謂同教一乘，是指教義混同於其他諸教，即

《法華經》；別教一乘，指教義頓超諸宗，為諸宗之本，即《華嚴經》。《法華經》

與《華嚴經》雖同為圓教，但《華嚴經》為「一乘圓教」，超越其他一切經典。法

藏的五教說，最終以一乘圓教《華嚴經》為究竟，這與該經「圓融無礙」的思想

密不可分。宗派佛教的判教雖然都有揚己抑彼的門戶之見，但所有的判教都是依

止聖言量而成立的，並非隨心所欲的自我發揮。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法藏的五教

判教主要還是來源於其對《華嚴經》的深刻理解，而非抬高自宗貶低他宗的狹隘

的門戶之見。雖然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關乎對古人的評價，因此必須謹慎考

慮。 

與五教說緊密聯繫的是十宗說，所謂十宗，詳見下表： 

十宗 所屬教派 主要觀點 

法我俱有宗 小乘犢子部等 立三聚法、五法藏，承認我、法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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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我無宗 薩婆多部 五蘊諸法，三世實有，法體恒有，人我非有。 

法無去來宗 大眾部等 諸法現在有，過去、未來無實體。 

現通假實宗 法假部、經部、《成

實論》等 

諸法過去、未來沒有實體；現在只有五蘊有

實體，十二處、十八界無實體。 

俗妄真實宗 說出世部等 世間法為虛妄，出世間法為真實。 

諸法但名宗 一說部等 一切現象只是假名，並無實體。此通初教之

始准知。 

一切皆空宗 大乘始教 諸法皆無自性。 

真德不空宗 大乘終教 一切法都是如來藏實德之體現，真體不空。 

相想俱絕宗 大乘頓教 絕言掃相，平等離念。 

圓明具德宗 大乘圓教 主伴具足、圓融無礙，即《華嚴經》是也。 

「十宗」說是從義理層面進一步深化的判教思想，其與五教說緊密聯繫。前六宗

屬於五教中的愚法二乘教，後四宗依次對應五教中的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大乘

頓教、大乘圓教。二者可謂相得益彰，文義互見。「十宗」說的成立，不僅僅是義

理的進一步展開，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佛教義學發展的一種內在規律，即思想上

的正反合。不論是印度佛教，還是漢傳佛教，都存在著「空」與「有」之間的張

力。換言之，「空」與「有」之間的矛盾與會通始終是佛教發展的一條主線。法藏

的「十宗」說巧妙地把印度佛教與漢傳佛教聯繫在一起，上下貫通，充分體現了

《華嚴經》的整體觀與圓融觀，不僅彰顯了本宗的終極宗趣，而且融會貫通了整

個佛教的義學體系。「五教」說與「十宗」說是一個緊密聯繫的整體，二者雖各有

所說，但最終都以《華嚴》為歸。五教以法開出，十宗以理而有別。此處法、理

有其重要的含義，並且二者所表達的含義有所不同。法是指佛陀所說之法，而理

是指眾生對佛陀所說諸法的不同理解。因此，二者具有時間上的先後性，這一點

值得注意。雖然五教與十宗都是以義理作為其判教標準的，但是二者還是有應機

與契機的不同。換言之，五教與十宗是由不同的理路所開出，不能機械的把十宗

僅僅看作是對五教的進一步闡述。「五教」說強調了佛陀說法隨機施化的特點，因

此是以法而分五教；「十宗」說則旨在反映不同根器的眾生對於佛陀所說教法的不

同理解，因而是以理而有十宗之別。五教與十宗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者既有緊

密的聯繫，又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它體現了法藏判教思想的深刻性與獨特性。在

以往的研究中，對於五教與十宗的聯繫性關注較多，而往往忽視了二者的差異性，

從而影響了對法藏判教思想的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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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很多學者認為法藏的「五教十宗」說沒有多少創新內容，完全是在改造和吸

收前人判教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如說五教是在天臺宗的「藏、通、別、圓」基

礎上加一「頓教」而形成；說十宗說乃是照搬窺基的判教說。對於「五教十宗」

說的創新問題，筆者認為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能簡單地以改造和吸收論之。

任何一種判教學說，都包含有方法和內容兩個方面。方法，即判教所遵循的原則

和依據。在同一判教體系中，前後思想是否遵循同一原則，是評判判教學說的一

個重要指標。因此，首先有必要對法藏「五教十宗」說的判教原則進行一番考察。 

法藏「五教十宗」說的判教原則是「就法分教，以理開宗」，這在《五教章》

和《探玄記》中都有明確的表述。若詳細來分，其判教依據則可以分為圓融觀與

次第觀。所謂圓融觀是指，法藏依據《華嚴經》「圓融無礙」的思想，把大乘與小

乘、空宗與有宗、如來藏佛性思想通通綜合起來，使之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但

又不礙《華嚴經》淩駕于其他諸宗之上。如在處理佛性的問題上，法藏採取了既

區別五性說，又對其進行圓融與會通。若依《華嚴經》「無盡緣起」之說，五教、

十宗都不過是方便設施，只有生佛不二才是其究竟意趣。對於法藏判教的圓融性，

唐君毅先生對此有獨到的見解。按唐先生的說法：華嚴宗本以融攝空有二宗看似

水火不相容的理論為構建華嚴理論的基礎，所以從根本上說就有著其他各家所無

法比擬的深刻的融通性。6法藏判教說的另一個方法論依據是次第觀。《華嚴經》中，

非常注重修行的次第，例如經中所示的從凡夫到成佛的五十二個階位次第。法藏

「五教十宗」說也充分借鑒了經中所開示的次第觀。五教說中，從漸教到頓教再

到圓教；十宗說中從小乘到大乘，其中之次第非常清晰，義理之深淺一目了然。

在法藏的判教思想中，次第觀隨處可見。如其論述「心識差別」，即五乘教義按照

證悟阿賴耶識或如來藏性的深淺不同，以及在修證層面上的境界有所差異。從小

乘的「攝義從名門」到大乘圓教的「性海具德門」，次第十分明朗，各家思想、境

界之高下自然彰顯出來了。法藏判教所採用的圓融觀與次第觀，貫穿於其判教體

系的始終，這在《五教章》和《探玄記》中表現得很充分，不用再贅述。這種圓

融與次第的緊密結合，使得法藏的「五教十宗」說體現出一種整體性的觀念。法

藏的判教學說整合了佛教各宗、各家之說。從時間上來看，涵蓋了佛陀一代時教

的說法；從地域來看，貫通了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從義理來看，會通了空有兩

宗的學說。綜上所述，法藏判教的方法論思想有其獨到的見解，但學者們對此似

乎重視不夠。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地研究與探討。 

最早對「五教十宗」說進行批判的，是法藏的弟子慧苑。慧苑在《續華嚴略

                                                             
6 詳見唐君毅《華嚴宗之判教論》，《現代佛教學術從刊》第 3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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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刊定記》卷一中說： 

三有古德，亦立五教：一小乘教，二初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此五

大都影響天臺，唯加頓教令別爾。然以天臺呼小乘為三藏教，其名謬濫故，

直目為小乘教。通教但被初根故，改為初教。別教被於熟機故，改名終教。

圓教之名仍其舊也。所立頓名，不據根機，入法非漸故。引《思益》經雲：

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又引《楞伽》雲：初地即八地無所有何

次。又雲呵教勸離，毀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亦無佛無不佛，無生

無不生，如淨名哩住顯不二等，是其頓也。7 

慧苑認為，法藏的「五教」說是受到天臺宗「化法四教」的影響，其五教中的小

乘教即天臺的藏教；大乘始教即通教；大乘終教即別教，圓教不動。因此，「五教

說」的前四教完全是照搬天臺的 「化法四教」，毫無創新可言。又法藏的判教多

一「頓教」，據慧苑分析，所謂頓教是用「離言說相以顯法性」，不能作為「能詮

教相」的判教依據。換言之，頓教只是佛陀說法的形式，而其他四教所依的判教

依據是佛陀說法內容，內容與形式標準不一，不能出現在同一判教體系中。據此，

慧苑依據《究竟一乘寶性論》提出「四種教」來判釋佛法。慧苑以判教標準來批

判法藏的五教說，要回應這個問題，必須要考察法藏「頓教」說的具體含義。《探

玄記》卷一說：「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依位地漸次而說，故立為頓。如《思益》

雲，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楞伽》雲，初地即八地乃至無所有何次

等。又下地品中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豈有差別可得，具如《諸法無行經》等說。」
8從上文可知，頓與漸的區別並非說法方式的不同，而是相對於教理本身的特徵而

言的。頓教是相對於大乘始教與大乘終教而言的，始教與終教為漸，是因為其必

須依次第而展開，頓教不依次第而開展，因此區別於前二教。又《探玄記》中，

以所詮之理不同，而展開五教之差別： 

初小乘法相有七十五法，識唯有六，所說不盡法原，多起異諍，如小乘諸部

經論說。 

二始教中廣說法相小說真性，所立百法決擇分明故無違諍，所說八識唯是生

滅法相名數多同小乘，固非究竟玄妙之說，如瑜伽雜集等說。 

三終教中少說法相廣說真性，以會事從理故，所立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具

生滅不生滅，亦不論百法名數不廣。又不同小亦無多門，如楞伽等經寶性等

                                                             
7《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卍新續藏》冊 3，第 221 號。 
8《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11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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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辯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一切所有唯是妄想，一

切法實唯是絕言，呵教勸離毀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亦無佛無不佛

無生無不生，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 

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

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十十法門各稱法界。9 

此處以法相區分五教，五教的差別、層次非常清晰。大乘始教、終教都以開示法

相為宗旨，差別在於廣說與少說，即還不能完全擺脫法相。在頓教之中，已不用

依賴於法相，連法相之間的差別都不存在了。「生心即妄，不生即佛」是一種頓悟

的境界，這種境界當中，已不再需要言說與思維，即一種當下的直覺。此處所謂

的「頓教」和佛陀佛法形式上的「頓教」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其區別十分清晰。

因此，慧苑所提出的批判意見是不能成立的。澄觀對於慧苑在判教問題上的破立

也提出過批判，澄觀對於頓教有其自己的理解，他在《華嚴經疏》中說：「頓詮此

理，故名頓教。天臺所以不立者，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今乃開者，頓顯絕言，

別為一類，離念機故，即順禪宗。」10澄觀指出法藏所立頓教不同於天臺所立，但

又與天臺之「絕言」相當。頓教，絕言離相，直指人心，所以又類似於禪宗。這

裡，澄觀不僅為師說作出合理的解釋，另外也會通了華嚴與禪宗。雖然，澄觀對

於師說的辯解是一種權宜之說，根本目的在於會通二宗之思想。但是，對於頓教

說的理解而言，澄觀還是繼承了師說。總之，法藏的五教說在華嚴宗內部還是有

其地位和傳承的，而慧苑所說只能被看作是「離經叛道」的邪說了。 

三 

以上從內容、方法異同兩個方面論述了法藏的「五教十宗」說，基於上述兩個

方面的內容，以下試對法藏的「五教十宗」說作一簡要的評價。 

「五教十宗」說作為佛教判教思想而言，有其獨特的內在規定性。即判教學說

是一種宗教解釋學。換言之，判教不同於世俗的哲學、思想史等學問，其具有強

烈的宗教目的論色彩。判教說不僅代表一家學說的思想特徵，更為重要是它是為

宗教解脫尋求合理性的解釋。一般而言，哲學與思想史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無限性和超越性，是人類理性的自我的認知與覺醒。而一切判教思想都必須以聖

言量為依據，而非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判教不論其思想如何圓融無礙，

                                                             
9《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116 上。 
1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51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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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法離開「契機」的一格，這是由佛教的宗教性所決定的。法藏的判教說雖然

引起了天臺和唯識門人的詰難，但二者都必須承認法藏判教的合理成分，即依聖

言量為憑。很多學者認為法藏的判教說缺乏思想的批判性和理論的創新性，這完

全是忽視了佛教判教學說的宗教性而得出的一個結論。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有其特

定的歷史環境與理論背景，我們絕對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和評判標準去評價一位古

人的思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問，評價古人的思想必須還原到思想所產

生的時代去分析和研究。法藏是一位思想家，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佛教僧人。

所以，在評價法藏的思想時，一定要重視其僧人的一面，其次才是思想家的一面。

沒有佛教信仰，何來義理可談？法藏作為一名義學僧人，判教是其分內之事。法

藏對於佛陀一代時教的判釋，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五教十宗」說屬於法

藏的早期判教思想。縱觀法藏的判教思想，其判教學說始終與佛教義學緊密聯繫。

法藏在其判教思想中，廣泛吸收各家思想，不僅對於中國佛教的判教學說進行了

吸收與改造，更難能可貴的是論述與評價了印度佛教的不同判教學說。在《五教

章》與《探玄記》中，法藏貫通了整個佛教的判教思想，這是前人沒有完成的一

項重大任務，僅憑這一點，法藏對於中國佛教的判教學說厥功至偉。就華嚴宗內

部而言，法藏改造了法順的「五重止觀」，使其變為判教理論；又五教的名目來自

智儼的「五位」，由此可見法藏對於華嚴先學的繼承與發展，後學立其為華嚴三祖，

可謂實至名歸。 

法藏的判教說，也並非十全十美，真正的「圓融無礙」，其學說也有自身的局

限性。法藏在《五教章》與《探玄記》中，依十家判教為「龜鏡」 ，但其中未收

入曇鸞、道綽一系的判教思想。曇鸞「二根二力說」、道綽「聖教、淨土二門說」

強調實修，突出信仰的成分。他們的學說，在下層民眾當中具有廣泛的影響。但

是，強調實修的思想與法藏的義理判教具有明顯的區別。信仰與理性的張力，貫

穿於整個佛教的發展當中。義學僧人的判教，往往忽視了實修的層面。所以，重

視義理圓融無礙的法藏自然不會去關注強調實修實證的淨土法門的判教。重視義

理的闡發，輕視實修是中國義學僧人的普遍觀念。這種觀念的發展，必然導致佛

教向心性論、本體論的層面轉變。這種轉變，對於佛教的發展而言十分不利，信

仰的缺失必定會瓦解佛教本有的宗教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法藏的判教思想忽視

了他力解脫的重要性，從而沒能給予以信仰為宗趣的淨土法門一個合理的位置，

這不能不說是法藏「五教十宗」說的一種缺憾！雖然有缺憾，無法真正做到「圓

融無礙」，但瑕不掩瑜，法藏的「五教十宗」說仍然是中國佛教判教史上的一座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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